


一、

二、

交易機關

交易名稱 案號

交易時間

交易對象

交易金額

□第1款：

□第2款：

三、 補助行為表

補助機關

補助名稱 案號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第3款：

□第3款：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體：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主動公開之日期： 114年11月27日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

       （無案號者免填）

交易行為表

機關團體應主動公開事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B.事後公開】：本表由機關團體填寫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請將本交易或補助案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備註：

員市社字第1140040991號
114年彰化縣員林是崙雅社區發展協會添

購設施設備計畫(資本門)

114年10月31日

彰化縣員林市崙雅社區發展協會

新臺幣 35萬7,250元整

補助屬第14

條第1項但書

第3款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法令依據：彰化縣員林市公所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作業要點

          第三點規定辦理。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

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

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

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交易屬第14

條第1項但書

第1款或第2

款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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